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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E_8B_E5_B8_88_E8_c122_481920.htm 最近经常读到各种

大小媒体呼吁中国律师应该具备正义的品能乃至救世的热情

，最好有着侠客的肝胆，看来我们律师在当前形势下应该是

大有作为的。这种呼声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了，记得2000年

的《律师世界》曾有一篇题为《侠客式的好律师》的文章，

当时我就对这个标题的使用表示疑惑与担忧。目前通过种种

实践与探讨表明，这种疑惑与担忧是其来有自的，并非居心

不良。 侠客，在社会混乱的情况下，为大家主持公道、伸张

正义，是中国古代历来颇为受人尊敬与仰慕的一族。传统社

会似乎离我们渐渐远去，为了复原这个土生土长的梦，金庸

小说帮我们塑造的各种侠客形象更是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可见，侠客情节已成为百姓心目中不老的情怀，哪怕法治时

代已经来临。 侠客向来与权力进行毫不妥协的对抗，他们不

畏强权，不惧暴力，总是为穷者、弱者立命，行侠仗义，打

抱不平，蹈死砍杀贪官污吏、除暴安良亦为之不顾并由此后

快！但我以为律师不一样，他毕竟是执掌法律的“在野法曹

”，必须用法律所代表的理性眼光来看待这个社会的一切。

律师为老百姓说话，始终都是以法律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为基

点，其任务是要更好地帮助老百姓行使权利。无论万贯家私

地财主还是一贫如洗的流浪汉，无论执掌权利的要员还是外

地打工的服务员，无论罪行累累的刑事犯还是受人爱戴的尊

长，律师都需一视同仁。因为他们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律

师给当事人的法律服务也应该是平等的，更何况当事人就是



律师的上帝——顾客。律师执业不应受到权力的干扰，也不

应受到大众情感的支配。 对侠客的称呼，赋予了更多的感情

色彩。如果将其用来作为好律师的修饰语或者评价语，显然

不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律师是一种现实的职业存在，而侠客

永远也不能作为一种职业而为社会所认同。只能说，侠客是

人们自编自织的梦，纯粹属于虚构的人物形象。即便侠客存

在，那也是一种可怕的社会局面，因为他无拘无束，把个人

自由扩大到极限，与秩序为敌，与法律为敌，与社会为敌，

侠客的现身也必将昙花一现。如此，侠客的神话图景永远都

是说谎者的梦中呓语。 律师就是自由职业者，既可以代理原

告方，也可以代理被告方，尽管彼此的利益与立场是时而对

立的，这就是说，律师的形象不容美化也不容丑化。律师当

然可以学习雷锋，但充当侠客就显然有些过了。但是，对人

世苦难的拯救绝非几个好律师所能担当的，这需要社会全体

民众的努力，更需要法律所维系的各种相互衔接的社会制度

来妥善解决，这是一个艰险万难的浩大工程，并非一朝一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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